
110年度模上字第1號

被 告 張 大 凡 年 籍 詳 卷

選 任 辯 護 人 陳 明 律 師  

郭梧仁律師 

任孝祥律師

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109年 

12月10日為第一審判決（109年度模試訴字第 〗號 ） ，本署檢察官 

前於110年3月8 日提起上訴，茲補充上訴理由如下：

― 、原判決諭知被告張大凡犯殺人未遂罪，處有期徒刑7年6月 ， 

固非無見。惟 查 ：

(一）認定事實部分：

1.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，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 

決不當或違法者，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。但關於 

事實之認定，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，顯然影 

響於判決者，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，國民法官法第92條 

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有罪判決書之事實攔，為判斷其適用 

法令當否之準據，法院應將依職權認定與論罪科刑有關之事 

實 ，翔 實記載，然後於理由内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，並使 

事實與事實，事實與理由，以及理由與理由之間彼此互相適 

合 ，方為合法；若事實之認定前後不相一致，或事實認定與 

理由說明彼此互相齟齬者，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 

令 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判決可資參照。又事 

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，除刑事訴訟法已有 

明定之證據法則應遵守外，通常皆以本於生活經驗上認為確 

實之經驗法則、或理則上當然之論理法為其準據，倘事實審 

法院對於證據之判斷，欠缺其合理性或適合性而與事理顯有 

矛 盾 ，即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有所違背，所為判決當然違 

法 ，亦有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056號 、93年度台上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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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77號判決亦可資參照。

2. 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，如 故 意 、過 失 、知 情 、目的 

犯 之 目 的 （意圖） ，以及犯罪構成事實以外之事實，例如處 

罰 條 件 、法律上刑罰加重減免原因之事實等，通說認為其於 

此 之 自 白 ，無須補強證據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181 

號判決參照） 。被告於警詢時即供稱：伊當時是要砍告訴人 

林愛德之脖子等語，此項存於被告内心之事實，以其自身最 

為 明 瞭 ，並無待以其他證據補強，已足徵被告行兇當時原擬 

砍殺告訴人之頸部等情甚明。

3. 原 判 決 「事實攔㈣」第3行 先 記 載 ：被 告 「往 林 愛 德 的 『肩 

部以上的部位』用力揮砍」等 事 實 ，同段第6行 卻 又 載 明 ：

「林愛德警覺到座位右邊好像有人，所以在張大凡持刀砍下 

的同時坐直身體，並轉身察看，因 此 『沒有被砍中頸部』」 

等 情 ，而就被告行兇當時，究係欲持刀砍殺林愛德之頸部， 

或僅係持刀概略往告訴人林愛德肩部以上部位揮砍等攸關被 

告主觀上殺意強弱判斷之重要情節，前後認定不相適合，已 

非 允 洽 ，復與前述被告自白之内容不符，此部分採證認事， 

難認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遠，且顯然足以影響原判決量 

刑之結果。

(二 ）量刑部分：

1.按刑法上量刑之一般標準，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 

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，為科刑輕 

重之標準.，諸如犯罪之手段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、 

犯罪所生之危險、犯罪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，均應綜合考 

量 ；次按刑之量定，固為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 

事 項 ，但此項職權之行使，仍應受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、罪 

刑相當原則之支配 .，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應行注意事項 

及一切情狀為之，使輕重得宜，罰當其罪，以符合法律授權 

之 目 的 ，此即所謂自由裁量權之内部界限，最高法院96年度



台上字第2357號 、97年度台上字第6874號判決可資參照。

2. 首就被告之犯罪手段而論，被告於民國103年11月2 6日離職 

後即已萌生殺害林愛德之意，為遂行其犯罪計晝，乃於103 

年12月購買柴刀及菜刀各2把 ，又於104年 1月 間 ，在大陸地 

區福建省某處購買鐵製警棍2支及電擊棒2支 ；為求順利進入 

林愛德任職之可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可新公司）. ，又偽造 

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張 等 事 實 ，均為原判決所是認，故本 

案被告犯罪，顯係出於預謀；再被告於104年2月6 日案發當 

曰 ，除攜帶上開兇器外，又攜帶打火機2個 、火種1包 、小刀 

1把 、鐵鍊1條 ，以及自製之圖釘手環1個進入可新公司，其 

復於偵查中供稱：為 了 怕 失 誤 ，所以帶4把 刀 預 備 等 語 ，是 

被告為達成殺害林愛德之目的，始 攜 帶 多 把 兇 器 ，以防有 

失 ，顯見其殺意甚堅；再參以被告係趁林愛德午休難以防備 

之 際 行 兇 ，且 係 以 「行 刑 式 」之方式往林愛德頸部砍殺等 

情 ，其手法甚為兇殘，然 原 判決量刑之際，就犯罪手段部 

分 ，僅審酌被告係以偽造之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進入公司， 

柴刀之刀刃面積較大等節，未慮及被告係預謀犯罪、攜帶多 

項兇器及以「行刑弐」手法砍殺林愛德，其犯罪手段甚為兇 

殘等情狀，難認允洽。

3. 證人林愛德於審理中具結證稱：因為刀口砍得很深又很大， 

現在的情形是伊的手只能舉到30度 ，正常是180度 ，伊每天 

都要做復健，而且等肌肉密合時又要故意把它拉開等語，並 

證人即林愛德之妻侯小玲於審理中則陳稱：伊先生遭被告砍 

殺 後 ，伊 的 心 裡 很 難 過 ，伊 先 生 受 傷 後 ，每天晚上都睡不 

好 ，有時候還會驚醒，當時還要靠心理醫師治療；這件事在 

伊先生心中留下很大陰影，個性變得沉默寡言，對人小心翼 

翼 ，深怕得罪人等語，足證被告持刀砍殺林愛德之行為雖未 

致生死亡結果，卻對林愛德身、心造成重大影響，林愛德除 

長期失眠外，每次復健時，均須忍受肌肉撕扯之痛楚，亦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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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確知所受傷勢能否復原、何時得以復原，甚而使其個性有 

所 改 變 ，需依賴心理醫師之治療，足證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甚 

鉅 ，原判決未審酌及此，亦非適當。

4.此 外 ，被告係於103年11月2 6日自可新公司離職，時間距本 

案案發時間已間隔有2月 有 餘 ，其間被告與告訴人間並無聯 

繫 ，是於被告下手行兇前，林愛德並無刺激被告犯罪之舉。 

至被告是否於自小客車中過夜、其當時經濟狀況如何等節， 

充其量不過與被告之生活狀況有關，原非有關其犯罪所受之 

刺 激 ，原判決據以為衡酌被告犯罪所受刺激之資料，難認適 

法允當。

-(三 ）關於被告上訴理由之意見：

1.被告104年2月6 日警詢及偵查中之訊問筆錄、同年2月7 曰羈 

押訊問筆錄部分：

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3項及第13條第1項 ，並未要求 

罹有精神疾患者於偵查中均應有辯護人或辅佐人陪同在場， 

合先敘明。

⑵按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3項 、第35條第3項分別規定：「被告 

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

者 ，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。但 

不能通知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、 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 

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，應有第一項得為輔 

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、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 

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。但經合法通知無 

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，顯係以被告罹有精神障 

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且 「無法為完全之陳述」為其要件。另 

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4項第3款 亦 係 規 定 ：因神經系統構造及 

精 神 、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「無法為完全陳述」者 ，方得申 

請法律扶助。

(3)前述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3項 、第35條第3項 之 規 定 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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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公布施行後之104年1月1 4曰 

修 正 ，始 行修正，基於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，本應尊重立法 

選 擇 之 結 果 ，遑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2條第3項及第13 

條第 1項 ，並未要求罹有精神疾患者於偵查中均應有辯護人 

或輔佐人陪同在場，已 如 前 述 ，其與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 

定 ，經核並無抵觸。

⑷本案被告於警詢、歷次偵查及法院為羈押訊問時，均得理解 

問題並切題、具 體回答，其陳述能力並無缺陷，姑不論被告 

是否確實罹有精神疾患，其 既 無 「無法為完全陳述」之情 

形 ，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 3項 之 適 用 ，是被告前開陳 

述 .，均無辯護人所指違反其受法律扶助權利而欠缺證據能力 

之 問 題 。

⑸被告於104年2月6 日 、104年2月7 日分別接受警詢及羈押訊問 

時 ，承辦警員、法官於詢問、訊問開始前均已分別履行刑事 

訴訟法第95條所定之告知義務乙情，有各該次筆錄為證，是 

辯護人所指承辦警員及法官各自違反告知義務等節，已嫌誤 

會 。況被告於104年2月6 曰偵查中曾一度向檢察官表示欲申 

請 法 律 扶 助 ，雖其嗣後又主動向檢察官陳明「我不用請律 

師」尊 情 ，但已足證被告始終充分理解有關法律扶助之意義 

及其防禦櫂之内涵。

2.卷附簡訊翻拍照片及該照片下方所載被告供述部分：

⑴卷附之簡訊翻拍照片：其内容係翻攝自被告於犯罪時所持用 

之 手 機 ，經警依現行犯規定逮捕被告後，已非不得該手機為 

附帶搜索，況被告於偵查、羈押訊問時，對該等翻拍照片之 

内容亦均坦承不諱，對手機照片之翻拍過程亦無爭執，顯係 

自願性提供該手機供警蒐證調查。即便認為提供手機翻拍並 

非出自被告之真摯同意，而認取得卷附翻拍照片之程序存有 

瑕 疵 ，然參酌本件被告涉係殺人重罪，所侵害之法益為最重 

大之生命法益，而被告於警詢之初係坦承有殺人犯意，警員



始另擷取、翻拍其案發前之手機簡訊晝面為佐證，難認警員 

主觀上有何故意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，且被告另於偵查及羈 

押 訊 問 時 ，亦均對該簡訊翻拍照片之内容直認不諱，是該手 

機簡訊晝面之翻拍、擷 取 ，實際上對於被告之權益影響甚微 

等 情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 定 ，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 

利益之 均 衡 維 護 ，仍應認卷附之簡訊翻拍照片具有證據能 

力 。

⑵照片下方所載被告供述部分：

①  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，乃指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，有如 

毒 樹 ，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，即同毒果，為嚴格抑止違 

法 偵 查 作 為 ，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，係英美法制理 

念 ，我國並未引用。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所 定 ：「除法 

律另有規定外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 

取得之證據，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，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 

共利益之均衡維護。」是為法益權衡原則，採相對排除理 

論 ，以兼顧被告合法權益保障與發現真實之刑事訴訟目的。 

是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不得為證據者外，先前違法取得之證 

據 ，應逕依法益權衡法則認定其證據能力，其嗣後衍生再行 

取 得 之 證 據 ，倘仍屬違背程序規定者，亦應依上揭規定處 

理 ；若為合乎法定程序者，因與先前之違法情形，具有前因 

後果之直接關聯性，則本於實質保護之法理，當同有該相對 

排除規定之適用，惟如後來取得之證據，係由於個別獨立之 

合法偵查作為，既與先前之違法程序不生前因後果關係，非 

惟與上揭毒樹果實理論無關，亦不生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定其 

證據能力之問題（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刑事判決 

意旨參照） 。

② 辯護人主張卷附簡訊翻拍照片係非法取得，無證據能力，且 

被告就該等翻拍照片之内容表示意見前，警員並未踐行告知 

義 務 ，進而認為被告關於該等翻拍照片之陳述均係侵害被告



之 緘默權，並無證據能力。然姑不論該等簡訊翻拍照片均係 

合法取得而有證據能力等情，已如前述。縱依辯方主張認定 

該等簡訊翻拍照月欠缺證據適格，但 104年2月6 日警詢開始 

前 ，警員已先明確告知被告包含緘默權在内之訴訟上權利， 

有該次警詢筆錄可佐，嗣員警另行提示簡訊翻拍照片，並就 

其内容使被告表示意見之際，即便未再重覆告知，對於被告 

防禦權之行使亦無妨礙，不能指為達法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 

上字第78號判決參照） ，且被告於偵查、羈押訊問時，對此 

部分供述之任意性亦無爭執，並為與警詢中相同之陳述，則 

被告5此部分之供述，既係出於個別獨立之合法偵查作為， 

其證據適格，自不受卷附簡訊翻拍照片之證據能力影響。

③至於被告於104年3月1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所為關於卷附簡 

訊翻拍照片之陳述，均係出自檢察官個別獨立之合法偵查作 

為 ，與先前員警之取證程序，更無前後因果關係，揆諸上開 

說 明 ，且不論簡訊翻拍照片之證據適格如何，此部分供述之 

證據能力均無疑義，附此敘明。

3.所謂審判程序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6條 部 分 ：

① 辯方上訴理由五，編號1 、2號 部 分 ：被告於行兇當日所攜帶 

之電擊棒及持以行兇柴刀是否功能完好，原與被告是否有殺 

人犯意等罪責認定及本案之科刑判斷有關，檢察官提示扣案 

電擊棒及柴刀展示其存在、功能及型態，為審理期曰合法證 

據調查程序所應為，更無所謂預斷問題。

② 辯方上訴理由五，編號3 、4號 部 分 ：被告於行兇後經警當場 

逮 捕 ，案發後已無傳送該封簡訊之機會，卷附簡訊翻拍照片 

下方記載被告供述，附於警卷之内，係警方將人犯解送地檢 

署 前所為，檢察官所為證據說明，均合於證據資料及經驗法 

則 ，無所謂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6條之問題。

.③辯方上訴理由五，編號5號 部 分 ：本案並無違反被告應受法 

律扶助之問題，檢察官之陳述方為符合法律規定及證據資料



之 說 明 。

④辯方上訴理由五，編號6 、7 、8號 部 分 ：被告於案發前購置 

電擊棒、警 棍 ，行兇時係由上朝下持刀往趴在辦公桌上之林 

愛德頸部揮砍，且其曾對前妻實施家庭暴力等事實，有扣案 

柴 刀 、電擊棒及證人林愛德之證言、被告之供述、亞東紀念 

醫院104年 10月2 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可考，且於審理期曰均 

已經合法調查，檢察官辯論時所為陳述皆為符合法律規定及 

證據資料之說明。

二 、綜 上所述，本件原判決誤認被告僅係持刀朝林愛德肩部以上 

部 位 揮 砍 ，且未能就被告犯罪手段兇殘、所生危害重大及犯 

罪時有無受刺激等節為合宜之審酌，而僅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

7年6月 ，其事實認定及量刑，容或未洽，爰添具上訴理由如 

前 ，請撤鎖原判決，更為適法之判決。

此 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轉送

臺灣高等法院

中 華 民 國  110 年 4 月 21 日

檢 察 官 林 嘉 宏  

謝 幸 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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